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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1080/01-02(03)號文件
LC Paper No. CB(1) 1080/01-02(03)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與立法會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主席先生：

政府機電工程署屋宇裝備㆟員協會對政府機電工程署屋宇裝備㆟員協會對政府機電工程署屋宇裝備㆟員協會對政府機電工程署屋宇裝備㆟員協會對[建築署資源重整建築署資源重整建築署資源重整建築署資源重整]的意見書的意見書的意見書的意見書

首先我們謹藉此向貴委員會對[建築署資源重整]㆒事的關注及給我們㆒個發
表意見的機會表示深切謝意！

以㆘是我們對[建築署資源重整]提出的㆒些見解，祈望各位議員可理解到我們
員方的觀點和因為此事而帶來的感受和影響。

1. 影響廣泛影響廣泛影響廣泛影響廣泛 (包括所有公營部門及社會大眾包括所有公營部門及社會大眾包括所有公營部門及社會大眾包括所有公營部門及社會大眾)

從建築署署長於本年１月２２日致員工的信件㆗得悉政府在完成建築署的業務檢討

後，已再度再度再度再度確認建築署的重要功能。信㆗亦提到是次的[資源重整]是要配合創造良
好營商環境的政策。我們要提醒大家, 在政府提供㆒個良好營商環境的同時, 亦在公
務員隊伍㆗製造了㆒個極度不安穩的局面及嚴重破壞了我們對政府的信任。

[外判]㆒詞在公務員隊伍㆗已經不是㆒個新鮮的名詞。我們關注到它已在公務員隊
伍㆗產生了㆒個非常負面的影響。似乎無論各部門作出任何改善，工作成效及表現

是怎麼樣，政府都會㆒意孤行去為商界提供㆒個良好的營商環境，這是令到我們極

之氣餒的及感到我們的職業保障全失。

現在大部分公務員都因擔憂失去工作而憂慮，惶惶不可終日。試問在這樣困擾的氣

氛㆘工作，政府如何可確保其對市民的服務水平不會受到影響呢？另外，我們更擔

心若這個憂慮和不安的氣氛擴散到各家庭㆗，可能會衍生出更多家庭事故。最終可

能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安定。

2. 保障市民的利益和監察公帑的使用保障市民的利益和監察公帑的使用保障市民的利益和監察公帑的使用保障市民的利益和監察公帑的使用

公務㆟員是背負 ㆒份社會責任和使命。其職能和要求是不可以單純直接與商業營

運模式作比較。尤其是在監察的職能㆖，若聘用商營機構去執行，從市民利益和公

帑使用的角度而言，都是百害而無㆒利，因此我們對這樣的安排是絕對有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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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們屋宇裝備工程監督的工作為例，我們㆒般以㆔㆟為㆒組去監督過億的新工程

項目或監督數個社區內的政府物業的改建、翻新及維修保養工作。這安排的特色是

運用極少數的㆟手去監督及監察承建商的的工作，以確保工程的質素。在此要強調

的是我們是以㆒個㆗立者的身份去肩負[監察]這㆒個重要環節，基本㆖是沒有任何
利益衝突，亦合乎成本效益。若政府將監督承判商的責任也㆒併外判，市民的利益

和公帑的使用，如何得到保障呢？

我們不禁要問既然建築署的重要功能被再度確認，為何署方還要去打破艱苦經營得

來的成效呢？

3. 調職調職調職調職/再培訓是浪費社會的㆟力資源再培訓是浪費社會的㆟力資源再培訓是浪費社會的㆟力資源再培訓是浪費社會的㆟力資源

我們這班屋宇裝備的同事，有㆒半以㆖的年資都超過了十五年。我們的專業知識和

技能俱是隨著科技的進步同步增長，再加㆖十數年的工作經驗，以老帶嫩去執行監

察的工作，實是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寶貴資產。

政府若果將原本由我們負責的[監管工作]外判，倒頭來又要將我們調職或再培訓，
無疑是將㆒些寶貴資產白白浪費，此舉將嚴重損害社會整体利益。

政府機電工程署屋宇裝備㆟員協會

㆓零零㆓年㆓月九日


